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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申 请 决 定 书

卢复决字〔2023〕29 号

申请人：阎某

被申请人：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符红林，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举报卢氏县某超

市（即卢氏县某公司，以下称被举报人）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，

通过邮寄的方式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依法受理，现已审查

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 2023 年 6 月 5 日作出的举报不

予立案告知书（卢市场监管〔2023〕第 002 号），并依法立案，

依法处罚，依法给予举报人奖励。

事实及理由：申请人于 2023 年 5 月 9 日在卢氏县某超市处

购买食品，并发现了一些食品存在食品安全问题，随后依法对该

超市进行举报。涉案食品的基本情况：1.榴莲肉。申请人食用了

一口有异味无法下咽，建议被举报人品尝销售区域待售上述食

品，然后再销售。2.甘蔗肉。包装日期 2023-05-09 保质期 3 天，

该食品为预包装食品，涉嫌过期后撕毁标签充当散装食品销售，

要求提供原始标签。3.虾片。包装日期 2023-05-07 保质期 1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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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和包装日期 2023-02-14 保质期 180 天，永远都是保质期 180

天，无生产日期，要求提供原始外包装。同时，对于被申请人书

面回复内容有以下几点不能接受。1.甘蔗肉属于未附加标签的食

用农产品。假如日常巡查过程中稍微认真一点，都能发现该食品

是预包装食品，被举报人撕毁了原始标签（或许已过期或许忘粘

贴），拿一句食用农产品来为被举报人包庇让申请人不服，该辖

区多地有销售此甘蔗肉，望去实地核查。2.虾片散装食品区域公

示栏内有合格证及产品信息。申请人提供的现场图片已足够清

晰，未曾看到被申请人所说的产品信息，被申请人没有调取被举

报人处监控还原事实真相或者向申请人索要其它证据。总之，被

申请人应认真工作，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，日常巡查及督促被监

管对象规范经营，比说谎去帮被举报人逃避处罚强的多。

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证据如下：

1.行政复议申请书；2.举报书；3.照片 8 张；4.身份证复印

件一份（阎某）；5.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（卢市场监管〔2023〕

第 002 号）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对申请人举报事宜依法办理，程序合法，不

能被撤销。一、针对举报内容被申请人逐一核实，依法办理，严

格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。（一）关于举报：在卢氏县某超市处购

买的榴莲肉有异味无法下咽，经核查，举报内容不属实。榴莲属

热带水果，果肉气味独特，不同人感受不同，被申请人接到举报

后，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对被举报人进行了现场核查，经查该超



- 3 -

市销售的榴莲肉为现场分割的食用农产品。（二）关于举报“甘

蔗肉涉嫌过期后撕毁标签充当散装食品销售”等问题，被申请人

已依法对被举报人下达责令改正和警告。执法人员在 2023 年 5

月 19 日现场检查时发现，该超市销售区有 16 包甘蔗肉，每包

0.344 公斤，包装上无标签，违反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

第 20 号令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

十二条 ：“销售按照规定应当包装或者附加标签的食用农产品，

在包装或者附加标签后方可销售”。依据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

一十条第一款：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

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，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，对生产经营者遵守

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：（四）查封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

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

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”的规定，当场对无标

签的甘蔗肉进行了扣押，下达了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实施行

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。依据第五十二条：“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

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五条规定，未按要求进行包装或

者附加标签的，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

予警告;拒不改正的，处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”的规定，

执法人员当场对被举报人下达了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《责令改

正通知书》和《当场处罚决定书》。（三）关于举报：“虾片无

生产日期”等包装问题，举报内容不属实。经核查，被举报人销

售的虾片为计量称重的散装食品，原始包装有虾片合格证，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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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：2023 年 1 月 8 日，保质期 18 个月，虾片生产日期、生产

商、保质期等信息公示在散装食品区域的食品信息公示栏内，因

此举报人说法不成立，以上内容均有证据材料证明。二、关于申

请人要求：依法给予举报人奖励，应不予支持。2021 年 7 月 30

日，市场监管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《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

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（国市监稽规〔2021〕4 号），其中第

三条规定：“举报下列重大违法行为，经查证属实结案后，给予

相应奖励：（一）违反食品、药品、特种设备、工业产品质量安

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；（二）具有区域性、系统

性风险的重大违法行为；（三）市场监管领域具有较大社会影响，

严重危害人民群众人身、财产安全的重大违法行为；（四）涉嫌

犯罪移送司法机关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。经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依法认定，需要给予举报奖励的，按照本办法规定执行”。

申请人举报的“风味小吃”标签问题不属于上述重大违法行为，

因此无法获得举报奖励。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调

查核实后，处理得当，程序合法，事实、理由及法律依据充分，

故申请人诉求不成立，应不予支持。

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证据如下（以下均为复印件）：

1.现场笔录；2.责令改正通知书（卢市监责字〔2023〕C162

号）；3.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（卢市监当罚〔2023〕C162 号）；

4.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（卢市监扣〔2023〕C19 号）；5.财

物清单（卢市监扣〔2023〕C19 号）；6.营业执照（卢氏县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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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）；7.食品经营许可证（卢氏县某公司）；8.法定代表人身份

证（张某）；9.甘蔗肉购进小票；10.虾味片合格证三张；11.

食品信息公示栏图片。

本机关查明：2023 年 5 月 9 日在卢氏县某超市处购买食品，

后向被申请人进行举报，包括榴莲肉有异味、甘蔗肉涉嫌过期后

撕毁标签充当散装食品销售、虾片无生产日期的三个问题。被申

请人于 5 月 19 日收到举报材料后，当日就对被举报人进行了现

场调查，并制作调查笔录，最后，对调查属实的问题下达了责令

改正通知书（卢市监责字〔2023〕C162 号）要求被举报人改正

违法行为；下达了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（卢市监当罚〔2023〕C162

号）对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予以警告；下达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

决定书（卢市监扣〔2023〕C19 号）和财物清单（卢市监扣〔2023〕

C19 号）对无标签的 16 包甘蔗肉执行了扣押的强制措施。同时，

被举报人也提供的甘蔗肉购进小票、虾味片合格证、食品信息公

示栏照片，用于证明甘蔗肉购进于郑州市万邦批发市场，虾味片

有食品合格证并且按规定公示于该超市的食品信息公示栏等相

关证据材料。最后，2023 年 6 月 5 日被申请人作出举报不予立

案告知书（卢市场监管〔2023〕第 002 号）并送达给申请人。

本机关认为：举报是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与行政管理

的重要途径,对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、弥补行政机关执

法能力不足发挥着积极作用。但行政机关因举报启动职权,目的

在于履行维护公共秩序的行政职能，即保护的是不特定人的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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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利益，而非保护举报人私人权益。本案中被申请人在接到举

报后，按照程序核查后，对于申请人举报属实的问题按照法定程

序进行了处罚；对不属实的问题决定不予立案，同时将举报处理

结果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进行了告知，已经履行了调查处理举

报事项的职责。该告知对申请人未设定任何权利义务，也未对申

请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。同时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行为

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故本机关依据《中华民共和国行

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卢氏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

知书（卢市场监管〔2023〕第 002 号）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

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 年 9 月 13 日


